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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收银系统引质疑，“四舍五入”惹纠纷
【案情简介】2023年1月4日，消费者李女士向镇

雄县消协反映，在镇雄县某超市购买日用品时，结账
应付 3.67元，但微信支付凭证上却显示实收 3.7元，
李女士向超市提出异议，收银员则表示收银系统是
根据“四舍五入”自行设定的，并非故意多收，所以无
法退还 3分的差价。李女士认为电子支付不存在找
零问题，故恳请有关部门核实。

【调解过程及结果】接到李女士的投诉后，镇雄
县消协第一时间前往超市进行了解，发现收银系统是
人为设置的，商家为结算方便，采用“四舍五入”的结
算方式。消协工作人员向超市指出，“四舍五入”的结
算方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容易引
发消费纠纷，超市应注重细节，依法规范经营行为。
在消协工作人员的沟通和督促下，超市负责人认识到
了自身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表示会加强内部管理，规
范经营行为，李女士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
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
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
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
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
定：“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辅币单位为角、分。
1 元等于 10 角，1 角等于 10 分。人民币依其面额支
付。”本案例中，商家收款时采取“四舍五入”方式，本
是为了交易双方结算方便，减少现金找零的麻烦，但
在移动支付普遍的当下，仍然多收取了消费者 3 分
钱，虽然争议金额小，但是分币是可以在市场正常流
通的，商家的做法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违背了公
平交易原则，是不可取的。

案例二 食品过期还在卖，不仅赔偿还处罚
【案情简介】2023 年 3 月 1 日，消费者肖女士向

鲁甸县消协投诉称，2023年 2月 15日在鲁甸县文屏
镇某店购买了一些零食，回家食用时，发现食品已
过期。

【调解过程及结果】鲁甸县消协接到投诉后，立
即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调解。消协工作人员指出商家
未履行商品查验的主体责任，出售过期食品，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
有权要求合理的赔偿。经调解，商家赔偿肖女士
1000元并下架过期食品。随后，消协工作人员将商
家涉嫌违法行为移交鲁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对商家进行调查。

【案例评析】本案不仅涉及民事责任还涉及行政
责任，首先，关于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
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
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
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其次，关
于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十）项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 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
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本
案例中，商家疏于管理，未及时下架超过保质期的食
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
接受行政处罚。

案例三 黄金置换猫腻多，消协调解化纠纷
【案情简介】2023年6月7日，消费者晏女士向昭

阳区消协反映，称其4月份在昭阳区某金店置换黄金
首饰，商家告知再加价1000元可置换价值更高的5D
硬金工艺黄金首饰，但回家后，晏女士发现置换的首
饰工艺不是 5D硬金工艺，且首饰断裂，对此晏女士
认为商家欺骗消费者，因此要求退款。

【调解过程及结果】昭阳区消协接到投诉后，经调
查核实，晏女士所换购的首饰是足金首饰，该足金首
饰所用的是3D硬金工艺，但在销售时商家告知晏女
士是5D硬金。经消协工作人员调解，商家退还晏女
士同等克重的碎金和工费1000元，双方无异议。

【案例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
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
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
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
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本案例中，商家告知消费者置换的首饰是
5D 硬金工艺，收取 1000 元工费，实则是 3D 硬金工
艺，且首饰断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商家应当为消
费者更换首饰并退还工费。

案例四 未成年人私自消费，消协调解帮退款
【案情简介】2023年6月21日，消费者刘先生向

永善县消协反映，自己 11岁的小孩于 2023年 6月 19
日私自拿钱到永善县溪洛渡镇某通信手机店购买了
一部1350元的手机，得知后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商家
不同意，希望消协协调商家退款。

【调解过程及结果】永善县消协接到投诉后，随
即进行了解，经核实，该通信手机店证照齐全，孩子
购买手机时没有家长陪同，事先家长也毫不知情。
由于手机已经拆封使用，无法再次销售。经调解，双
方达成一致，商家收取折旧费 100 元，退还刘先生
1250元，刘先生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
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本案例中，11岁小孩花费千元购买手机，明
显已经超出其自身民事能力，其交易行为在其父母不
同意追认情况下，应认定为无效。手机店虽没有诱导
行为，但在明知其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将手机出
售，亦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应予以退货退款。

案例五 售卡收钱换老板，消协介入解难题
【案情简介】2023年 6月 27日，消费者王先生在

镇雄县旧府街道某足浴会所充值一千元办卡，其间
只消费过一次，卡内剩余金额 580 元。再次来消费
时，却发现会所更换了老板，告知卡内余额无法继
续使用。王先生询问得知，原会所负责人甲因经营
困难，转让给了第三人乙。而乙并不承认王先生的
充值卡，称需要办理新的充值卡才可以在店内消
费。王先生向镇雄县消协投诉，要求退回剩余的充
值金额。

【调解过程及结果】镇雄县消协接到投诉后，及
时到店进行了解，该会所确实已变更负责人，而王先
生办卡时间为甲经营期间办理的预付卡。在会所主
体未变更，仅变更了负责人的情况下，甲的转让行为
对王先生不发生法律效力，王先生有权要求继续履
行或返还剩余未消费的金额。消协工作人员开展调
解，耐心向双方讲解相关条款。最终，乙同意王先生
可以继续使用原充值卡，王先生表示接受。

【案例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
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
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
合理费用。”本案例中，消费者在原会所办理充值卡，
与原会所订立服务合同，但甲未全部向消费者履行
完服务义务就将店铺擅自转让给第三人乙，实质上
是一种债务转移行为，该行为对消费者不发生法律
效力。如果征得消费者同意，则合同中约定的权利
和义务一并转让，合同可以继续履行。

案例六 定制家具存差异，消协介入重更换
【案情简介】2023年 6月 29日，消费者舒女士向

威信县消协投诉称，2023年5月在威信县某家居店消
费 15800元定制柜子，6月 29日安装时，发现定制柜
子的颜色、花纹与样品不相符，商家推脱，不愿意更
换，消费者舒女士要求商家按照合同重新定制。

【调解过程及结果】接到舒女士的投诉后，威信
县消协工作人员立即对事情经过进行了解，经调
查，舒女士反映情况属实，当日下单的合同清单上
显示了颜色和花纹，商家却以板材有色差为由，拒
绝更换，经威信县消协工作人员调解并宣传相关法
律规定后，商家为舒女士更换定制柜子，舒女士表
示满意。

【案例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
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
背法律、法规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经营者
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本案例
中，商家安装的定制柜子与消费者预订的不符，商家
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消费者更换。

案例七 商品兑奖遇套路，消协出面帮解决
【案情简介】2023 年 7 月 5 日，消费者鄢先生反

映，在巧家县某超市购买饮料中“一元乐享”，加一元
可兑换同款饮料，鄢先生要求商家兑奖，商家告知消
费者不能扫码，无法兑换。恳请消协帮助协调兑奖。

【调解过程及结果】巧家县消协在接到鄢先生反
映的问题后，立即前往该超市了解情况。超市负责
人称，向鄢先生隐瞒兑奖是因为超市与厂家的兑奖
程序繁琐，故以不能扫码为由拒绝消费者兑奖。经
过巧家县消协工作人员释法说理，商家认识到了自
身的问题，同意为鄢先生扫码兑换饮料。

【案例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十六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
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
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本
案例中，超市售卖饮料，消费者中奖，超市应当履行
兑奖的约定义务。

案例八 宣传实际两不符，消协普法帮退款
【案情简介】2023年 8月 24日，消费者张先生向

永善县消协反映，其在微信平台上预订永善县溪洛
渡大道某酒店的房间，酒店在微信上宣传房间是 20
平方米双人床，入住时发现房间是10平方米单人床，
要求商家退款，但商家要扣违约金，因此恳请相关部
门调查核实，让酒店退还全部的费用。

【调解过程及结果】永善县消协接到投诉后，第
一时间前往酒店核实张先生反映的情况，调查发现
酒店在微信平台上提供的房间图片确实与实际不
符，消协工作人员对酒店经营者进行了普法宣传和
耐心教育，指出酒店应当本着诚信的原则为张先生
提供服务，酒店经营者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同意
退还张先生全部订房款。

【案例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十
条第一款：“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第二十条
第一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
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本案例中，酒店
在微信平台上对房间的宣传与消费者入住时的房间
差异较大，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房，商家应全款退还。

案例九 农机故障有责任，消协调解得更换
【案情简介】2023 年 11 月 22 日，消费者罗先生

反映，11月 5日在威信县以 3200元在某店购买一台
农用柴油机，11 月 21 日发现柴油机频繁出现故障，
无法正常使用，罗先生在与商家协商维修和更换事
宜出现分歧、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到威信县消协进
行投诉。

【处理过程及结果】威信县消协接到投诉后，工
作人员随即与商家联系，了解罗先生反映的问题及
事件经过，经了解罗先生反映情况属实，柴油机不能
正常使用。商家表示只管销售，机械故障应与生产
厂家联系。经工作人员反复讲法说理，最终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商家为罗先生更换新柴油机，罗先生对
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
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
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
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根据《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
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农机产品实行谁销售
谁负责三包的原则。销售者承担三包责任，换货或
退货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的，可以依法向生产者追
偿。”本案例中，消费者购买的柴油机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影响
了农户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费者有权要求获得赔偿，
经营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例十 购买手机存故障，协商退货遭拒绝
【案情简介】2023年 12月 8日，消费者吴女士到

昭阳区消协反映，她 2023年 12月 3日在某商场某品
牌专卖店花 6128元购买了一部手机，回家后发现手
机无法拨打电话，购买时商家表示有质量问题7天内
可以退换，但到店后商家只换不退，恳请相关部门协
调商家退货。

【调解过程及结果】昭阳区消协接到投诉后，工
作人员查看了购机发票、消费记录和手机，并进行了
进一步调查，认为消费者吴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
消协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商场，经过商场与商户沟通
后，商户同意全额退款给吴女士，商场电话回访吴女
士，吴女士表示已收到退款，并对此感到满意。

【案例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
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
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
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
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
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
务。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
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一条：“自售出之日起７日
内，移动电话机主机出现附录３《移动电话机商品性
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
换货或者修理。消费者要求换货时，销售者应当免
费为消费者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动电话机。消费
者要求退货时，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
并按发货票价格一次退清货款。”本案例中，消费者
手机在七日内出现质量问题，属于附录 3《移动电话
机商品性能故障表》中主机通信故障，提出的退货
诉求合理，经营者应当履行相关义务，而不是找借
口进行推卸与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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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
在药店检查。

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深入超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深入超
市检查商品市检查商品。。 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对校园超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对校园超

市售卖商品开展质量检查市售卖商品开展质量检查。。
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深入农贸市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深入农贸市

场场，，开展节日期间瓜果蔬菜价格检查开展节日期间瓜果蔬菜价格检查。。

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面市场监管和消协工作人员面
对面为消费者提供办证指导服务对面为消费者提供办证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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